
皖市监办函〔2022〕708 号

关于贯彻落实《安徽省特殊食品经营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《安徽省特殊食品经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皖市监特食

〔2022〕1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已印发，将于 2022 年 11 月 1

日起施行。为做好《办法》的贯彻落实工作，现将有关配套表格

印发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宣贯培训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开展《办法》的学习培训工作，通过对

基层监管人员的培训，让他们掌握特殊食品经营及监管的有关要

求。要加强组织协调，充分利用媒体平台，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

宣传方式，加强对特殊食品经营者的宣传力度，进一步提高特殊

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。

二、压实“两个责任”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《办法》实施，进一步落实监督检

查职责，增强监管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要督促特殊食品经营

者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认真履行进货查验义务，落实特

殊食品专区（专柜）销售要求，规范特殊食品经营行为。要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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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食品经营企业认真执行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

理规定》，按要求配备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，制定风险管

理制度、建立风险管理清单，切实保障特殊食品经营安全。

三、强化规范提升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以《办法》实施为契机，进一步推动我

省特殊食品专区专柜提升行动走深走实。要结合《办法》第十九

条要求，鼓励特殊食品经营者规范设置专区专柜，按照《安徽省

特殊食品销售专区专柜提示牌、消费及选购提示参考样式》（附

件 1）要求，统一提示牌样式。

鼓励各市按照《办法》第二十五条要求，开展特殊食品经营

主体信用承诺制度先行先试工作。组织辖区内特殊食品经营者对

照《安徽省特殊食品专区专柜诚信经营标准》（附件 2），通过自

我评价、自我承诺方式参与特殊食品专区专柜诚信经营活动。

省局将视情况对各地《办法》的贯彻落实情况情况予以督导

检查。

附件：1.安徽省特殊食品销售专区专柜提示牌、消费及选购

提示参考样式

2.安徽省特殊食品专区专柜诚信经营标准

2022 年 10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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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安徽省特殊食品销售专区专柜提示牌、消费
及选购提示参考样式

一、特殊食品销售专柜提示牌

（注：提示牌中“XX 专区专柜”字样应为绿底白字，字体为黑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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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特殊食品销售专区提示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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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健食品消费提示牌

四、特殊食品选购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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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安徽省特殊食品专区专柜诚信经营标准
序号 项目 内容

1

经营

资质

合法

1.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（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表）

合法有效，证照经营项目相一致，亮照亮证经营。

2.食品经营许可证（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表）登载的特殊

食品经营项目与实际商品相符。

3.医疗机构和药品零售企业之外的特殊食品经营企业不得向消

费者销售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。

2

经营

条件

达标

1.具有与经营的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场所条件。

2.经营场所环境整洁，与污染源保持规定距离。

3.具有与经营的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设施，按要求

贮存特殊食品。

3

经营

产品

合格

1.经营的特殊食品应当按规定注册或备案。不得销售未经注册

或备案，明示或暗示具有特殊食品特性和用途的食品。

2. 经营的特殊食品的标签、说明书清晰、明显，生产日期、保

质期等有显著标注，容易辨识，并在保质期内。

3.经营的特殊食品的标签、说明书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。

（1）保健食品标签按要求标注“保健食品不是药物，不能代替

药物治疗疾病”警示用语，保质期以“保质期至 XXXX 年 XX 月

XX 日”形式标注。

（2）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按规定标明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。

4.经营的进口特殊食品有中文标签,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

境内代理商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；有海关出具的入境货物

检验检疫证明。

4

产品

陈列

规范

1.应当设立特殊食品专区（专柜）陈列和销售特殊食品，不得

与普通食品或者药品等其他商品混放销售，三类特殊食品之间

不得混放销售。

2.经营特殊食品应当在销售区域所处显著位置设立特殊食品销

售专区（专柜）提示牌：

（1）货柜、货架等上方显著位置应设立特殊食品销售专区（专

柜）提示牌。多个货柜、货架组成销售集中区域的，可在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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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方显著位置悬挂特殊食品销售专区吊牌。

（2）食杂店等小微经营单位经营特殊食品数量较少的，可在货

柜、货架中设置专门区域摆放，在价格标签处用插签的形式展

示提示牌。该区域应与其他区域有明显界限，易于消费者分别。

（3）促销区、收银台等临时销售特殊食品的区域应根据实际情

况在显著位置设立提示牌。

3.专区（专柜）提示牌应准确注明：“保健食品销售专区（或

专柜）”“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专区（或专柜）”“婴幼儿配

方乳粉销售专区（或专柜）”“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专

区（或专柜）”字样，提示牌为绿底白字（黑体），字体大小

可根据设立的专区（或专柜）的空间大小而定。

4.在特殊食品销售区域标注相关消费提示：

（1）在保健食品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标注“保健食品不是药物，

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”等消费提示信息。

（2）在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专区（专柜），对距保质期不足 1

个月的婴幼儿配方乳粉采取醒目提示或提前下架等措施。

（3）在三类特殊食品销售区域对应位置张贴安徽省特殊食品选

购提示。

6.经营场所设置、摆放或张贴的宣传广告（包括宣传资料）内

容要真实合法，不得含有虚假内容。

5

索证

索票

齐全

1.采购特殊食品时查验并索取供货者的许可证、出厂检验合格

证或产品检验报告以及产品批准证明文件，索取供货方盖章（或

签字）的进货凭证。

2.严格履行食品进货查验义务，如实记录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

量、生产日期或者批号、保质期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、

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。记录和凭证保

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 6个月。

6

信用

状况

良好

1.经营者信用类别为信用风险低（A类）、信用风险一般（B类）。

2.经营者两年内无违法违规经营处罚记录。

3.经营者两年内无特殊食品相关投诉举报，或虽有相关投诉举

报但经查不属实。


